上海政法学院微课程视频拍摄与制作服务需求
本项目视频资源建设广泛应用于日常教学，制作方不仅要擅长视频资源制作，还要了解教学规律、课程内涵、熟悉互联网教学应用，所制作课程资源需符合教学规律，满足课程个性化需求。
一、人员、设备及场地要求
1、具备经验丰富的课程建设团队，了解教学规律、理解课程内涵、熟悉互联网教学应用；课程编导与老师深度沟通，提供一对一的课程咨询服务，收集材料，辅助老师策划设计课程，课程知识点设计，起草课程脚本、拟定分组镜头大纲。
2、具备专业摄像团队（含资深专业摄像师、摄像助理、化妆师、灯光师、场记员等）提供拍摄现场服务，包括拍摄前及拍摄过程摄像机、音频设备、灯光调试、化妆等服务，及拍摄进度、时间、内容、景别等记录。
3、根据课程（脚本）需要，安排道具、教具，以及主讲教师、群众演员化妆。
4、具备性能先进的广播级高清拍摄和制作专业设备，机型较新。根据课程拍摄模式需要，提供3个机位及以上的高清摄像机作为基本拍摄配置。具备三脚架、拍摄轨道、摇臂、辅助记忆设备（提词器）、无线领夹麦克、灯光设备、道具布景等。
5、提供本地化专业摄影棚，能满足以教学要求为目标的多种拍摄模式，光线充足、无噪音干扰。如学校提供场地，制作公司需提供所需所有设备并搭建拍摄场景，提供驻场服务。如涉及外拍，可提供公共器材及交通工具等，合理安排交通路线。
6、具备专业的视频处理团队进行视频调色渲染、特效包装、二维/三维动画制作、字幕制作、视频转换等专业团队进行视频后期处理。
二、视频设计与制作服务要求
1、课程编导需积极与学校课程负责人沟通，在了解课程、基本领会课程内容的前提下形成视频策划指导意见，包括视频整体风格、视频体现方式、文案策划、背景音乐、素材收集、详细的分镜头以及详细的素材方案。
2、授课视频按教学知识点设计，一般不超过15分钟，要求知识点内容完整，较长的知识点可以拆分，具体划分应听取课程立项负责人意见。
3、全片课程内容主题风格一致，小镜头脚本契合课程内容，全片完整、统一，知识点传达准确无误。
4、全程以教师教学内容为拍摄主体，不定时切换对板书内容的缓推，需要时能够配以相关文字。拍摄角度以平视为主，画面细腻，用光准确，布光均匀，色彩还原准确，色温及白平衡调节准确，画面整体无偏色。
5、协助教师准备相应知识点的其他富媒体材料，如PPT、图文、案例、拓展资源、案例等。
6、配合教师对教学效果的要求，积极合理的运用插图、特效、动画等多种手段。涉及到特效动画时，特效部分以突出内容主题为主，如转场特效动画、文字特效动画以及镜头特效动画，转场过渡需柔和流畅。
7、设计贴合课程内容的片头片尾，时间一般不超过10秒，包含学校 LOGO、课程名称、讲次、标题、主讲教师信息，并嵌入舒缓的背景音乐。
8、供应商在约定的时间内向采购方使用部门（或老师）提交相关拍摄内容、制作计划等供采购方使用部门（或老师）审查，所有视频成片须在指定时间内提交至采购方使用部门（或老师）处，并经通过审查。
9、供应商在提交视频成片后一月内，须根据采购方需求提供相关成片修改服务，服务次数原则上不多于3 次。
三、视频技术参数
	序号
	项目
	技术标准

	1
	视频信号源
	（1）稳定性：全片图像同步性能稳定，不存在失帧现象，CTL 同步控制信号必须连续，图像无抖动跳跃，色彩无突变，编辑点处图像稳定；
（2）信噪比：图像信噪比不低于55dB，无明显杂波；
（3）色调：白平衡正确，无明显偏色，多机拍摄的镜头衔接处无明显色差；

	2
	视频采集
	视频集样使用Ｙ、U、V 分量采样模式，采样基准频率为13.5MHz，采样格式为如下 4:1:1；4:2:2和 4:4:4 三种之一。

	3
	视频编码方式
	H.264/AVC (MPEG-4 Part10)编码、使用二次编码的MP4格式。

	4
	视频分辨率
	高清成片，分辨率不低于1920x1080像素。在同一课程中，各讲的视频分辨率应统一。

	5
	颜色数
	视频类素材每帧图像颜色数不低于256色或灰度级不低于128级；色温：5600K（自然光）或 3200K（暖光），全程统一，不随意切换。

	6
	视频帧率
	不低于25fps

	7
	视频比例
	16：9

	8
	视频格式
	成片格式为MP4（编码 H.264，码率 4-6Mbps），1080P分辨率。支持转换rmvb、wmv、asf、mkv、avi、mpeg、mov、flv等通用视频格式。

	9
	视频码率
	动态码流的最高码率不高于2500Kbps，最低码率不得低于1024Kbps。

	10
	视频拍摄
	采用3机位拍摄。图像稳定、对焦清晰、构图合理、镜头运用恰当。

	11
	音频格式
	音频压缩采用AAC(MPEG4 Part3)格式

	12
	音频采样率
	采样率48KHz，量化位数至少为16位

	13
	音频类型
	音乐类、音效声、语音等

	14
	电平指标
	-2db—-8db声音应无明显失真、放音过冲、过弱。

	15
	声道
	输出通道为立体声。中文内容音频信号记录于第1声道，音乐、音效、同期声记录于第2声道，若有其他文字解说或学生回答记录于第3声道（如录音设备无第3声道，则录于第2声道）。

	16
	音频码率
	音频码流率 128Kbps (恒定)

	17
	音频信噪比
	峰值不超过 - 6dBFS，平均音量 - 16dBFS 至 - 12dBFS，无爆音、杂音、电流声。

	18
	声音效果
	（1）声音和画面同步；
（2）声音清晰，无杂音，无干扰，无破音和电流音；
（3）伴音清晰、饱满、圆润，无失真、无音量忽大忽小现象；
（4）解说声与现场声无明显比例失调，解说声与背景音乐无明显比例失调。


四、拍摄和交付时间
拍摄时间：2026年6月11日前拍摄完成，具体每门课程拍摄时间和周期需与课程负责人沟通确定。
交付时间：2026年7月1日前。
交付形式：视频文件（光盘存储）

